
案例1
儿童意外溺亡， 监护人

疏于监管应承担主要责任

2024年7月， 7岁的东东和同
学小明 、 小强结伴在村子里玩
耍 ， 不知不觉间三人来到村后
的低洼处。 谁料， 东东在追赶麻
雀过程中不幸摔倒 ， 滑落进旁
边自然形成的水坑中。 受到惊吓
的小明和小强赶紧跑回村子喊
人 ， 等村民赶来时东东已经溺
亡。 东东的父母在悲痛之余， 将
小 明 、 小 强 的 父 母 起 诉 到 法
院 ， 要求赔偿死亡赔偿金、 丧葬
费等共计40余万元 。 法院 经 审
理 ， 判决驳回东东父母的诉讼
请求。

评析
对于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

年人溺水伤亡悲剧， 家长是第一
责任人。

《民法典》第二十条规定：“不
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
行为能力人 ， 由 其 法 定 代 理 人
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该法
第二十六条规定： “父母对未成
年子女负有抚养、 教育和保护的
义务。”

此外 ， 《家庭教育促进法 》
第十六条规定， 未成年人的父母
或其他监护人应针对不同年龄段
未成年人的身心发展特点， 开展
家庭教育。 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
康， 教导其珍爱生命， 对其进行
交通出行 、 健康上网和防欺凌 、
防溺水、 防诈骗、 防拐卖、 防性
侵等方面的安全知识教育， 帮助
其掌握安全知识和技能， 增强其
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

根据上述规定， 作为家长应
时刻绷紧安全弦， 在尽到监护职

责的同时教育孩子树立安全意
识， 主动规避风险， 避免悲剧发
生。 本案中， 作为东东的法定监
护人 ， 其父母未能尽到监护责
任， 应当承担东东溺亡事故的主
要责任。 与东东一起玩耍的另外
两个小朋友均为无民事行为能力
人 ， 其身体 、 智力发育尚不健
全， 面对突发紧急情况自保尚且
不足， 救助他人更无能为力。 因
此， 他们相互之间没有法定的救
助义务， 相应地其法定监护人也
不用承担赔偿责任。

案例2
少年结伴游泳溺亡，相

关责任按过错大小进行分担

2024年暑假期间， 15岁少年
小林 、 小金等同学4人相约到附
近水库游泳。 该水库主要用于农
田灌溉、 防洪排涝等， 库区周围
已设置多处禁止下水的警示标
志 。 小林等 4人不顾警示提醒 ，
翻越围栏下水游泳 ， 在这一过
程中小林不幸溺水身亡 。 事后 ，
小林父母为赔偿事宜将小金等3
人的父母一同起诉至法院， 要求
赔偿死亡赔偿金 、 丧葬费等费
用。 法院经审理， 根据施救经过
和原、 被告过错大小， 酌情判定
小金等3人的父母承担10%的赔偿
责任。

评析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

权益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民法典 》 第十九条规定 ，

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人， 可以独立实施与
其年龄、 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
行为。 该法第一千一百八十八条
规定：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限
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

的， 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 监
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 可以减轻
其侵权责任。”

根据以上规定， 本案中的小
林年满15周岁， 根据其年龄、 智
力状况， 应当具备一定的判断能
力并能够合理预见在水库嬉戏玩
耍的危险性 ， 但其仍然下水游
泳， 对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 其
监护人亦未尽到监护责任， 应当
承担主要责任。

同理， 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人， 与小林结伴同游者应当有
能力合理预见该行为存在的现实
风险 ， 而其放任这种风险的发
生， 仍然选择至水库游泳。 该先
行行为在游泳的参与者之间产生
了相互照顾、 救助及合理注意等
主动作为义务， 如劝阻下水、 迅
速施救、 及时报警等。 在其因疏
忽过错未尽到上述义务， 其监护
人亦未尽到监护责任的情况下 ，
应当对其子女行为的后果承担相
应的侵权责任。 因此， 法院酌情
判决其承担一定比例的赔偿责任
是正确的。

案例3
9岁女孩学游泳时溺亡，

游泳馆管理失责应予赔偿

去年暑期 ， 王女士带着9岁
的女儿小雅前往附近的一家游泳
馆学习游泳。 在游泳过程中， 小
雅不慎误入深水区并开始挣扎呼
救。 但此时游泳馆的救生员和在
休息室的王女士均未能及时发现
险情。 虽然救生员发现险情后立
即施救并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
但最终没能挽回小雅的生命。 事
后 ， 王女士将游泳馆诉至法院 ，
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审理
认为， 原告与被告双方系教育培
训合同关系， 事发时游泳馆存在

重大过失 ， 遂判决游泳馆承担
70%的赔偿责任。

评析
游泳馆应当承担主要赔偿责

任。
《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九十

八条规定 ： “宾馆 、 商场 、 银
行、 车站、 机场、 体育场馆、 娱
乐场所等经营场所、 公共场所的
经营者 、 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
动的组织者， 未尽到安全保障义
务， 造成他人损害的， 应当承担
侵权责任……” 该法第一千二百
条规定：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在 学 校 或 者 其 他 教 育 机 构 学
习 、 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 学
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
育、 管理职责的， 应当承担侵权
责任。”

根据以上规定， 本案中的游
泳馆属于法律规定的经营场所
的经营者、 管理者， 其安全保障
义务失责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
场馆内救生力量配置不足， 未合
理安排救生员的巡视位置和频
次， 导致错过受害人最佳救援时
机； 二是安全警示不充分， 对于
缺乏熟练游泳技能学员进入深
水区可能产生的危险未进行充分
警示和提醒 ； 三是管理保障措
施不到位， 未能及时阻止学员进
入深水区 ， 也未在受 害 人 进 入
深水区后及时采取措施确保其
安全。

另外， 王女士作为小雅的监
护人， 在带孩子前往游泳馆游泳
时未能尽到充分的监护责任， 对
孩子进入深水区的行为未能及时
发现和制止 ， 也存在一定的过
错。 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 法院
作出上述判决。

（文中人物系化名）
张兆利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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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前后均受事故损害
能否分为两部分索赔？

商家已经明示“危险慎入”，出事后可否主张免责？

未成年人意外溺亡，
由谁承担赔偿责任？ 编辑同志：

我为自己的小汽车
向一家保险公司投保了
25万元的车辆损失险。 4
个月前， 因发生连环交
通事故， 导致我的小汽
车前 、 后部严重受损 。
经鉴定， 小汽车前部修
复费用达24万元 ， 保险
公司认为该车辆已无维
修必要， 愿意赔付整车
损失25万元。

请问 ： 我能否通过
拆分方式， 在就小汽车
前部损失向我投保的保
险公司索赔， 之后 ， 再
就小汽车后部损失向追
尾车辆所投保的另一保
险公司索赔？

读者： 张琳琳 （化名）

张琳琳读者：
你不能通过拆分方

式索要超额理赔。
一方面 ， 保险理赔

应当遵守损失填补原则。
《保险法 》 第五十

五条规定： “投保人和
保险人约定保险标的的
保险价值并在合同中载
明的， 保险标的发生损
失时，以约定的保险价值
为赔偿计算标准。投保人
和保险人未约定保险标
的的保险价值的，保险标
的发生损失时，以保险事
故发生时保险标的的实
际价值为赔偿计算标准。
保险金额不得超过保险
价值。 超过保险价值的，
超过部分无效，保险人应
当退还相应的保险费。保
险金额低于保险价值的，
除合同另有约定外 ， 保
险人按照保险金额与保
险价值的比例承担赔偿
保险金的责任。”

上述规定表明 ， 保
险理赔的范围应以被保
险人实际遭受的损失为
限。 鉴于案涉小汽车已
约定保险价值为25万元，
这就意味着两家保险公
司应当根据司机的过错
程度在此基础上分担损
失。 而你用拆分方式索
赔， 属于企图通过两次
理赔获取超过车辆实际
价值的额外利益， 该做
法显然违反保险理赔的
损失填补原则。

另一方面 ， 拆分方
式索赔违反诚信原则。

《保险法 》 第五条
规定： “保险活动当事
人行使权利、 履行义务
应 当 遵 循 诚 实 信 用 原
则。” 其中的诚实信用原
则是指保险当事人应当
诚实守信 、 恪守承诺 ，
不得在欺诈、 滥用权利、
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公
共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
己的利益。 通常情况下，
将整车作为赔偿标的统
一处理， 不仅有利于及
时理赔， 还能避免因拆
分索赔导致重复评估、诉
讼，即最为便捷且成本最
小。 因此，你不应违背合
理、 便捷、高效的处理原
则， 为获得超额赔偿以
拆分方式索赔。

颜梅生 法官

读者贝琳娜 （化名） 在咨询
时说， 某健身中心提供真人模拟
竞技 、 实弹射击体验等游戏项
目。 几个月前的一天， 她陪孩子
到该健身中心游玩， 孩子选择了
发射吸水弹枪项目， 然后与其他
十几位孩子进场游戏。 活动结束
后， 多数游戏参与者离场， 而她
的孩子并未出来。 于是， 她在没
有佩戴防护设备情况下进入游戏
区域寻找孩子， 进入时也没有工
作人员提醒和阻拦。 进入游戏区
域后， 另一位10岁的孩子小马在
教练指导下清理枪内余弹， 其发
射的一枚吸水弹击中墙壁后反弹
打到了她， 导致她左眼及面部受
伤， 产生医药费等各项经济损失
3万余元。

面对贝琳娜索赔时， 健身中
心表示， 其在参加游戏前已经安
排教练讲解注意事项， 明确告知
进入游戏区必须佩戴防护设备 ，
家长进场内观看也须佩戴。 因其
已尽到安全事项告知及管理的义

务， 故不应当承担责任。 小马的
家长则表示， 贝琳娜受伤是因为
自己没有做好防护擅入游戏区域
所致， 所以， 小马不应承担赔偿
责任。

她想知道： 自己是否可以要
求健身中心和小马共同承担赔偿
责任？

法律分析
对于贝琳娜提出的问题， 应

当从以下角度进行分析：
一方面， 健身中心应承担主

要责任。
《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九十

八条第一款规定 ： “宾馆 、 商
场、 银行、 车站、 机场、 体育场
馆、 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 公共
场所的经营者、 管理者或者群众
性活动的组织者， 未尽到安全保
障义务， 造成他人损害的， 应当
承担侵权责任 。” 本案中 ， 健身
中心作为具有一定危险性的游戏
项目经营者， 负有保障参与者安

全的责任。 可是， 当没有佩戴防
护设备的贝琳娜进入游戏区域
时， 健身中心无人制止贝琳娜的
危险行为， 而且教练在指导未成
年人小马清理余弹时未注意周围
环境变化。 由此来看， 健身中心
在人员配备、 场所管理等方面存
在疏漏 ， 对事故的发生具有过
错， 应当承担主要侵权责任。

另一方面， 贝琳娜自己亦要
承担一定的责任。

《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七十
三条规定： “被侵权人对同一损
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 可
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本案中，
贝琳娜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人， 在健身中心提醒过安全风险
的情况下，未佩戴安全防护设备、
未确认环境安全便进入游戏区
域， 对自身安全未尽到谨慎注意
的义务， 对事故的发生亦具有一
定的过错， 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另外， 小马不应承担侵权责
任。

根据 《民法典 》 相关规定 ，
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人。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 〈民法典〉 总则编若干
问题的解释 》 第5条规定 ： “限
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
律行为是否与其年龄、 智力、 精
神健康状况相适应， 人民法院可
以从行为与本人生活相关联的程
度， 本人的智力、 精神健康状况
能否理解其行为并预见相应的后
果， 以及标的、 数量、 价款或者
报酬等方面认定 。 ” 据此可知 ，
未成年人的过错判定应与其年龄
和心智相符合。

本案中， 小马属于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人 ， 小马在规定区域 、
教练在场的情况下发射余弹， 此
时， 贝琳娜未佩戴防护设备出现
在游戏区域， 超出了小马所能预
见并作出恰当反应、 妥善应对的
范围。 因此， 小马对贝琳娜所受
伤害的发生不存在过错， 不应承
担赔偿责任。 潘家永 律师

每年暑假都是中小学生期待的美好时光。 与此同时， 家长们也格外担心孩子因玩水、 游泳引发溺水
事故。 那么， 这种意外发生时， 事故相关方应当如何承担责任呢？ 以下案例对此作出了法律解析。


